
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（創作論文口試）程序  

 

一、 召集人選定：以校外口試委員為當然召集人 

二、 召集人宣佈口試開始  

三、 旁聽者入席。 

四、 研究生簡報：１５－２０分鐘 

五、 指導教授解說 

六、 研究生答問：口試委員分別口試，研究生即席答覆 

1. 創作論文 

2. 創作作品 

七、 論文口試評分：現場清場，非口試委員退席迴避 

八、 評分結果宣佈：宣佈通過與否 

九、 結束 


